
“做自己的首席安全官​​——平安校园行”主题宣传活动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宣传，提高师生法治意识、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根据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工作部署和全国社区民警“五进”送平安系列主题宣传活动总体方案，公安部、教育部将联合组织开展“做自己的首席安全官——平安校园行”主题宣传活动（以下简称“平安校园行”活动）。按照上级部署要求，市公安局、市教育局决定在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现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8年3月—2019年1月。

二、活动主题和形式

以“做自己的首席安全官”为活动主题，面向中小学校、幼儿园，组织公安民警通过举办知识讲座、现场教学、互动交流、情景模拟体验等形式，向中小学校、幼儿园师生系统传授防诈骗、防盗抢、防校园欺凌、远离“黄赌毒”、防传销、交通安全及消防安全、反恐防爆、危险感知和逃生自救等方面的常识和技能。

三、活动内容

（一）举行活动启动仪式。3月26日第23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举行“平安校园行”活动启动仪式，公安部、教育部将会同北京市设主会场。省公安厅、教育厅将会同南京市设省分会场。市公安局、教育局将在连云港外国语学校设市分会场，使用“做自己的首席安全官——平安校园行连云港市主题活动”名称，并协调新闻媒体同步开展宣传报道。

（二）开展主题班会活动。3月26日当天，各地公安机关要组织本地担任法制副校长或法制辅导员的公安民警集中进校园开展以“青少年儿童安全保护”为内容的主题班会活动。在学期中，要结合校园安全情况有计划、分步骤地安排法制副校长或法制辅导员进校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三）制作活动宣传资料。各地公安、教育部门要按公安部下发的海报内容及式样印制宣传海报，在学校、社区及车站、机场、商业中心等人员密集部位和场所开辟宣传教育展板或宣传栏广泛张贴。同时要结合本地实际，制作一批带有活动logo的校园安全宣传手册和宣传品免费发放，号召动员全社会参与活动。

（四）组织开展主题演讲比赛。每学期，各地教育部门要组织学校通过班队会等形式，以“关注安全，关爱生命”、“斑马线，生命线”、“合理上网，健康生活”等为主题，组织学生开展主题演讲活动。

（五）组织开展安全知识教育活动。每学期，各地各校要以流感、手足口病等传染病防治，防震、防踩踏、防雷击、防溺水、防食物中毒、交通安全和毒品预防为重点，开展安全知识普及教育活动。特别是在6月26日“禁毒日”、11月9日“消防安全日”、12月2日“全国交通安全日”等活动日，要举办相应主题的安全知识教育活动。

（六）组织开展“慧眼找隐患”活动。各地各校要建立常态化的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机制，每学期至少组织学生对照有关安全管理和安全防范制度，对校园内部安全防范工作进行一次大检查，培养学生自查、自纠安全隐患的良好习惯，不断提高校园安全系数。

（七）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在5月12日“防灾减灾日”、11月9日“消防安全日”等主题日，各地各校要以年级、班级为单位，有序组织师生进行突发事件逃生演练，确保每学期各校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应急演练，切实提高学校和师生应急处置和防范能力。

（八）组织开展以安全教育为主题的家长会。在开学初和放假前，各地要组织召开家长会，宣传安全知识，让广大家长切实担负起对青少年的安全教育责任。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平安校园行”活动是公安和教育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展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深化“平安校园”创建活动的重要载体，是打造校园安全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举措。各地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加强统筹协调，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保障必要的工作人员和活动经费，部署做好本地活动策划和宣传报道等工作。在举办相关活动中要注重节俭高效，力戒形式主义和奢华浪费。各地开展“平安校园行”活动情况将作为2018年校园安全工作考评的重要依据。
（二）突出主题，务求实效。要紧紧围绕“做自己的首席安全官”这一主题，将日常性的宣传教育与集中活动相结合，将公安民警进校园宣传与学校总体教学安排相结合，创新工作思路、丰富活动内容、拓宽活动形式、深化活动内涵，务求取得实效，实现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探索建立学生安全教育长效机制，推动相关安全教育内容进新生教育、进课程教育、进课外实践活动，进一步完善校园安全教育科学化、规范化工作体系。
（三）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市公安局、教育局将广泛联系新闻媒体，对我市分会场进行报道。各地要多方协调媒体和网络，重点针对“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当天的启动仪式，进行全方位、立体化宣传，多视角展示、多层面推广、多点位开花。要积极邀请形象正面、青少年喜爱的社会名人、志愿者等担任活动代言人和推广大使，充分利用报纸、网络、标语、电子屏、广告栏、班会、展演、演练等宣传载体以及各类新媒体传播手段，扩大活动知晓率和覆盖面，努力打造一批社会影响力大、形式多样、效果显著的“平安校园行”活动品牌。

（四）加强协作，统筹推进。各地公安内保、治安、交警、刑警、禁毒、网安、反恐、法制、消防、新闻中心等警种部门要主动加强与教育部门的协调联系，要结合学期开学和结束等重要时间节点及校园治安形势特点，统筹开展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增强部门和警种合力。要注重公益效果，充分发动社会公益团体、爱心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平安校园行”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学生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有关活动启动仪式、工作方案和活动整体组织开展情况请分别于3月27日和年底前分报市公安局内保支队（联系人：赵兰辉，81860536）和市教育局安稳处（联系人：刘宗飞，85837223）。

  抄送：省公安厅、省教育厅。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

市公安局、市教育局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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